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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微博博主发布的在
北京王府井狗不理餐厅的实地探
访视频引发网友关注热议。视频
中，微博博主“谷岳”对店内包子品
质、服务以及菜品价格等方面进行
点评，以负面评价为主。

该视频发出后不久，微博账号
@王府井狗不理店 发布声明称，
该视频所有恶语中伤言论均为不
实信息，已经报警，要求博主停止
侵权行为并公开道歉。对此，该博
主表示视频内容是自己的真实体
验。此事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大
部分网友气愤地表示：“店家难吃
价贵还不让说”。

2005年2月24日，郭文思
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
刑。后经9次减刑，于2019年
7月24日刑满释放。2020年3
月14日15时许，郭文思在超市
购物时，对提示其正确佩戴口
罩的段某某实施侵害，致段某
某受伤死亡。案发后，社会舆
论强烈要求严惩郭文思故意伤
害行为，并对其多次减刑和改
造成效等问题提出强烈质疑。

北京市委高度重视，市委
政法委加强督办，经公安机关
侦查认定，郭文思涉嫌故意伤
害罪，且其曾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刑罚，仍不思悔改，再
次实施暴力犯罪，主观恶性极
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
危害性极大。3月28日，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郭文思
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批准
逮捕。目前，郭文思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一案已经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3月31日，北
京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由市委
政法委牵头，市监委、市人民
检察院共同参与，对郭文思多
次减刑问题依纪依法开展调
查。市纪委监委同时成立专
案组，对涉嫌违纪违法和职务
犯罪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经过 5 个多月的工作，现
已查明“郭文思减刑案”中有
关人员涉嫌职务犯罪问题。

经查，郭文思先后在天河
监狱、潮白监狱、清园监狱、延
庆监狱、柳林监狱服刑，其违
规减刑问题主要发生在潮白
监狱、清园监狱。郭万普（郭
文思之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退休职工）在郭文思服刑
期间，以直接或通过他人请托
监狱系统、检察院、法院相关
工作人员，并给予款物的方
式，谋求关照郭文思服刑生
活，帮助郭文思快速减刑。

北京市纪委监委研究决
定，刘永清、隋建军、段炳川、
陈伟、王乃聪、郭京霞、程丽
霞、赵双月，以及郭万普、甘佳
良、王晓、李楠、王昱等人涉嫌
受贿罪、行贿罪、徇私舞弊减
刑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有关规定，将上述人
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有关规定，对刘永清、隋
建军等 9 名党员、公职人员给
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消
退休待遇）处分。此外，对郭
文思减刑案中其他违纪违法
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并对
失职失责人员严肃问责。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北京市纪委监委通报
“郭文思减刑案”有关
人员涉嫌职务犯罪问
题调查情况

博主发声
“好的体验可以发，
坏的体验就不能发吗？”

视频由微博博主“谷岳”发
布。“谷岳”在视频中介绍，自己在
某点评网站找到北京王府井/东单
地区评分最低的一家店，即王府井
狗不理餐厅，决定去这家店体验一
次。

到狗不理餐厅后，“谷岳”分别
花费60元和38元购买了一屉酱肉
包和一屉猪肉包，每屉的分量都是
8个。“谷岳”在品尝包子后表示，酱
肉包有些腻，馅料中几乎全是肥
肉，没有真材实料；对猪肉包的评
价则是皮厚馅少，面皮粘牙，“这肉
馅确实有点少，基本上跟吃半个馒
头似的”。在吃完包子后，“谷岳”
表示感觉有些恶心，也感觉包子使
用的油特别腻。

视频发布后，获得了 1200 多
万次播放量和近 8 万点赞。有网
友回复称博主的评价足够客观，

“2018年带女儿和婆婆去吃过，价
格贵，服务态度也不咋样，味道也
一般般”。之后，北京本地资讯博
主“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在
微博上转载了这一视频。

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后，王
府井狗不理餐厅在微博上作出回
应，要求“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
儿”和“谷岳”在国内主流媒体公开
道歉。微博账号@王府井狗不理店
发布的声明显示，餐厅认为视频对
该餐厅造成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
并表示视频中所有一切恶语中伤的
言论均为不实信息。该声明中同时
提到，针对此事件，狗不理餐厅已向
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报警。

对此，“谷岳”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自己拍摄这一视频并非有
意针对该店。他称，自己只是想体
验一下在大众点评软件上低评分
的餐厅是否属实，便在居住地附近
搜索到了这家餐厅。

“谷岳”还称，自己的拍摄并无
不实之处：“我们拍吃的喝的，有好
的体验我发了，有坏的体验就不能
发吗？我只是发我真实的体验。”

律师说法
商家有适度容忍义务

视频内容尚未超过容忍限度

9月12日，“谷岳”再次发声:发
布差评视频没有任何恶意，并非针
对“狗不理”，目前警方没有联系他。

目前，王府井狗不理餐厅的微
博账号已经注销，网传的这份声明
也已被删除。多家媒体致电涉事餐
厅欲采访，均没有得到餐厅的回应。

那么，消费者能否公开发表对
店家的差评？该博主的言论构不
构成侵权？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吴正平
律师认为，若消费者公开言论的目
的是为了公众利益，在此情形下，
就消费者和商家双方关系而言，消
费者享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商家
有适度的容忍义务。同时，在这一
情形下，公开言论的行为人有更大
的自由度。

吴正平表示，如果消费者公开
的言论严重失实，或使用带有侮辱
性的语言，行为人仍然要承担侵权

责任。他认为，博主在视频中发表
的言论整体来看是客观中肯的，视
频内容尚未超过人们容忍的限度。

至于狗不理餐厅是否该报警
处理此事，吴正平建议，商家可以
与视频的制作者和发布者协商处
理该起纠纷。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
骁认为，对于法人名誉权的侵权认
定，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
规定进行分析，一般应通过是否属
于以侮辱诽谤等捏造事实的方式
进行、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等诸多因
素来确定侵权与否。

韩骁称，据目前披露的信息，
该消费者虽为职业拍客，但所披露
的信息未作捏造和虚假的陈述，不
宜认定为属于侵害商家名誉权或
者商誉的侵权行为。

针对目前也存在的一些用户
或者竞争对手恶意差评的情况，韩
骁指出，商家如果认为对方捏造事
实、侮辱诽谤，可以运用多种方式
进行维权。首先，可以向视频网站
进行投诉和申诉，要求网站对这类
视频进行下架处理；同时，如果认
为确实需要，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
等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引发思考
老字号面临经营问题不少
不摆老资格更能积攒口碑

近年来，老字号餐饮面临的经
营问题并不少。中国科学院大学经
管学院教授吕本富表示，老字号本
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品牌价值，另一
方面，老字号不意味着可以安于守
旧、一成不变，也必须要适应市场发
展的需求。对此事，人民日报微博
在 13 日发布的#你好，明天#短评
中称：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小小包子

“包裹”着情理、道理和法理。消费
者口味变“刁”，商家如何熨帖消费
者心理？时代变迁，老字号如何紧
跟市场需求？老字号沉淀着情怀，
不摆老资格更能积攒口碑。

综合央视、人民日报客户端、
人民日报微博、《楚天都市报》等

“谷岳”探店视频截图。

人民日报微博13日发布的
#你好，明天#短评。

消费者吐槽老字号“难吃又贵”
算不算侵害商家名誉权？

律师：若是恶意中伤商家可以维权，但本次事件中消费者没有虚假陈述


